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为贯彻落实《北京市推进全域“无废城市”建设的工作方案》和《美丽北京建设2026年行动计划》（京政办发〔2026〕2号）有关要求，细化朝阳区“无废城市”建设措施，加快推进朝阳区“无废城市”建设，北京市朝阳区生态环境局牵头起草了《北京市朝阳区“无废城市”建设实施方案（征求意见稿）》。现将相关情况说明如下：
一、建设目标
到2027年，全区“无废城市指数”达到85以上，一般工业固体废物综合利用率达到100%，生活垃圾回收利用率不低于46%，建筑垃圾资源化利用率达到100%，农作物秸秆综合利用率达到100%，废弃农膜、农药包装物回收率达到95%。
到2030年，全区“无废城市指数”达到90以上，“无废城市”建设达到国际领先水平， 固体废物基本零填埋，其中危险废物年填埋量达到市级要求，固体废物产生强度、循环利用水平居全国前列。
到2035年，全区建成“无废城市”。
二、重点任务
包括强化工业固体废物源头减量和高效利用、提升生活垃圾管理实效、强化建筑垃圾全过程治理、严密防控危险废物环境风险、加强农林固废和污泥高效利用和打造朝阳区“无废城市”建设“1+N”特色模式共六方面重点任务
三、保障措施
     在区生态文明委领导下，由区生态环境局统筹协调朝阳区“无废城市”建设工作，制定年度工作目标，推动各重点任务按计划落实，并组织“无废城市”建设进展评价。各有关部门按照职责范围负责相应领域重点工作的组织、实施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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